調查報告
1、 案　　由：有關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之全國社會住宅興辦進度統計，截至111年11月30日止，全臺既有及新完工之社會住宅合計僅23,822戶，興建效率疑有不彰，遲未能滿足國人居住需求等情案。
2、 調查意見：
[bookmark: _Hlk153288160]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之全國社會住宅興辦進度統計，截至民國(下同)111年11月30日止，全臺既有及新完工之社會住宅合計僅23,822戶，興建效率疑有不彰，遲未能滿足國人居住需求。經本院立案調查，調閱內政部卷證資料，持續進行文獻蒐集與分析，並於112年10月13日約詢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署長吳欣修、組長歐正興、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下稱國家住都中心)[footnoteRef:1]社會住宅部副主任許國璋、組長李東屏到院說明，並於會後補充資料及更新統計數據，全案已調查完畢，列述調查意見如下： [1: 內政部為推動國家住宅政策，促進居住環境改善，依行政法人法第41條規定：「本法於行政院以外之中央政府機關，設立行政法人時，準用之……」，於107年成立國家住都中心。依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該中心以行政法人角色，受內政部監督，遵照「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政策指示辦理社會住宅興辦相關業務。成立至今，陸續啟動社會住宅直接興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等重要工作項目，協助政府增加社會住宅存量。] 

[bookmark: _Hlk156403579]政府自106年開始推動「社會住宅興辦計畫」，預定至113年底直接興建12萬戶社會住宅。據內政部統計，截至112年12月底止，已直接興建94,043戶社會住宅(含「既有」、「新完工」、「興建中」及「已決標待開工」)，興辦進度約為78.37%，預估113年底可達成甚至超越全部計畫目標。然分析112年12月底數據發現，已完工(含既有)可入住之社會住宅僅28,483戶，與12萬戶相去甚遠，以致社會住宅中籤率偏低，不僅難以滿足民眾需求，更遑論發揮健全租屋市場，進一步與購屋市場相互調控的市場均衡機制，造成外界質疑政府興建社會住宅效率不彰。鑒於國民對社會住宅之殷切企盼，中央與地方政府允應攜手同心、排除萬難，提升社會住宅興辦速度與量能，加速落實居住正義。
按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及其對應之第4號、第7號「一般性意見」中明確指出，居住權不僅是要保障狹義的財產權，更要確保每個人基本的居住需求獲得「適當」滿足，並且不斷提升其居住條件。然而，我國由於都會區居住成本過高，高房價成為十大民怨之首，除了經濟、社會弱勢外，越來越多年輕人及中產階級面臨「買不起」、「租不起」或「住不好」之困境，甚至衍生出不敢結婚、不願生子等問題，成為影響社會發展與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也因此，如何解決都會區住房問題，成為政府施政之重點與挑戰，興建社會住宅的聲音於是日益高漲，被視為解決問題、紓解民怨的一帖良方。
蔡英文總統於105年總統競選期間，提出「安心住宅計畫」政見，計畫8年內完成20萬戶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冀透過健全租屋市場，發揮與購屋市場相互調控的市場均衡機制，以維護民眾居住權利與福祉。蔡總統上任後，內政部著手研擬「社會住宅興辦計畫」(下稱系爭計畫)，經行政院106年3月6日院臺建字第1060004796號函核定，內容略以：
執行期間自106年至113年止，共計8年。
第1階段目標預定於109年達成政府直接興建4萬戶及包租代管民間空餘屋4萬戶，合計8萬戶。
第2階段目標於113年達成政府直接興建12萬戶(含容積獎勵補充)及包租代管民間空餘屋8萬戶，合計20萬戶。
	[image: ]


圖1、系爭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全球資訊網。
直接興建戶數係以「預定完成工程發包年度」計算：按內政部解釋，工程完成發包表示該社會住宅已確定興建(工程經費及施工廠商已明確)，即納入達成數計算。因此目標達成數係指「既有戶數」、「新完工」、「興建中」及「已決標待開工」之合計戶數，至於「規劃中」戶數並未計入達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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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系爭計畫表10對達成數計算方式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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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內政部表示：我國106年才正式確立「興辦社會住宅」為國家重大發展政策，爰參考國際經驗[footnoteRef:2]，以當時全國住宅存量(約840萬戶)的2.5%為目標，簡化為8年20萬戶，採政府直接興建、包租代管民間空餘屋及容積獎勵捐贈等多元方式興辦社會住宅。其中除了12萬戶透過直接興建的方式來落實外，考量興建房屋較費時，故其餘8萬戶規劃以積極鼓勵房東參與包租代管，活化民間房屋來推動。根據該部統計估算： [2: 據內政部稱：「參考國際經驗，社會住宅占住宅存量5%是低標」。] 

截至112年12月底，全國已興建完成28,483戶社會住宅(含105年10月31日前已完工出租之6,253戶及後續新完工之22,230戶)，再加計興建中之38,518戶及已決標待開工之27,042戶，總計94,043戶社會住宅，約為系爭計畫規劃目標之78.37%。
表15、不同興辦進度社會住宅數量一覽表
	進度類型
	數量(戶)
	比率

	興建完成
	28,483
	30.29%

	興建中
	38,518
	40.96%

	已決標待開工
	27,042
	28.75%

	總計
	94,043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至112年12月31日)。
[bookmark: _Hlk152335709]預計至113年12月底，可達成數128,788戶(含105年10月31日前已完工出租6,253戶+新完工31,261戶+興建中57,157戶+已決標待開工34,117戶)，約為系爭計畫規劃目標之107.32%(詳附表1)。
再查住宅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地方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根據該法第2條規定，負有興辦社會住宅之權責，故中央與地方政府均責無旁貸，應分頭並進共同加速社會住宅存量之累積。據內政部統計估算：
在第1階段(106年至109年)，中央達成數(既有+新完工+興建中+已決標待開工)49,586戶(53%)，地方達成數44,457戶(47%)，比率相當。
在第2階段(110年至113年)，中央以國家住都中心為推動主力，協調各部會及國公營事業盤點篩選更多適宜興辦社會住宅的土地，惟地方政府興辦量能明顯下降，預計至113年底止，中央興辦部分可達74,608戶(58%)，將比地方興辦之54,180戶(42%)多出2萬餘戶。


表16、我國已興建完成、興建中及已決標待開工之社會住宅數量一覽表
	縣市別
	已興建完成+興建中+已決標待開工之社會住宅數
	由地方政府興建
戶數
	由中央政府(國家住都中心)興建戶數

	全  國
	94,043
	44,457
	49,586

	臺北市
	21,225 
	19,902 
	1,323 

	新北市
	19,333 
	7,293 
	12,040 

	桃園市
	9,499 
	5,550 
	3,949 

	臺中市
	11,342 
	7,370 
	3,972 

	臺南市
	8,211 
	1,838 
	6,373 

	高雄市
	16,322 
	2,365 
	13,957 

	基隆市
	449 
	0 
	449 

	新竹市
	1,587 
	6 
	1,581 

	新竹縣
	222 
	0 
	222 

	苗栗縣
	331 
	0 
	331 

	彰化縣
	560 
	0 
	560 

	南投縣
	260 
	0 
	260 

	雲林縣
	793 
	0 
	793 

	嘉義市
	491 
	0 
	491 

	嘉義縣
	630 
	0 
	630 

	屏東縣
	921 
	0 
	921 

	宜蘭縣
	395 
	0 
	395 

	花蓮縣
	551 
	0 
	551 

	臺東縣
	528 
	43 
	485 

	澎湖縣
	148 
	70 
	78 

	金門縣
	225 
	0 
	225 

	連江縣
	20 
	20 
	0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至112年12月31日)。
表17、我國規劃中之社會住宅數量一覽表
	縣市別
	規劃中之社會住宅數
	由地方政府興建戶數
	由中央政府(國家住都中心)興建戶數

	全  國
	37,745
	9,723
	25,022

	臺北市
	6,711 
	80 
	6,631 

	新北市
	10,542 
	3,856 
	6,686 

	桃園市
	2,697 
	1,480 
	1,217 

	臺中市
	5,244 
	3,142 
	2,102 

	臺南市
	575 
	250 
	325 

	高雄市
	3,560 
	850 
	2,710 

	基隆市
	591 
	0 
	591 

	新竹市
	921 
	0 
	921 

	新竹縣
	847 
	0 
	847 

	苗栗縣
	331 
	0 
	331 

	彰化縣
	385 
	0 
	385 

	南投縣
	518 
	0 
	518 

	雲林縣
	74 
	0 
	74 

	嘉義市
	0 
	0 
	0 

	嘉義縣
	460 
	0 
	460 

	屏東縣
	269 
	0 
	269 

	宜蘭縣
	478 
	0 
	478 

	花蓮縣
	377 
	0 
	377 

	臺東縣
	0 
	0 
	0 

	澎湖縣
	0 
	0 
	0 

	金門縣
	0 
	0 
	0 

	連江縣
	165 
	65 
	100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至112年12月31日)。
表18、112-113年中央及地方政府社會住宅興辦戶數比率彙整表
	縣市
	截至112年底累計達成數
	預定113年底累計達成數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戶數
	比率
	戶數
	比率
	戶數
	比率
	戶數
	比率

	臺北市
	1,323
	6%
	19,902
	94%
	7,954
	28%
	19,982
	72%

	新北市
	12,040
	62%
	7,293
	38%
	18,726
	63%
	11,149
	37%

	桃園市
	3,949
	42%
	5,550
	58%
	5,166
	42%
	7,030
	58%

	臺中市
	3,972
	35%
	7,370
	65%
	6,074
	37%
	10,512
	63%

	臺南市
	6,373
	78%
	1,838
	22%
	6,698
	76%
	2,088
	24%

	高雄市
	13,957
	86%
	2,365
	14%
	16,667
	84%
	3,215
	16%

	其他縣市
	7,972
	98%
	139
	2%
	13,323
	98%
	204
	2%

	合計
	49,586
	53%
	44,457
	47%
	74,608
	58%
	54,180
	42%


資料來源：內政部。
進一步調查發現，截至112年12月底止，儘管已興建、完成發包之社會住宅總數超過系爭計畫規劃目標之7成，然其中有65,560戶尚在興建中(含待開工)，已完工(含既有)可出租之社會住宅僅有28,483戶，雖較105年10月31日之6,253戶增加22,230戶，惟數量仍遠低於實際需求。以衛生福利部104年度社會住宅需求推估結果，9類弱勢族群社會住宅總需求數高達270,293戶[footnoteRef:3]，即使將目前已完工可出租之社會住宅全部提供經濟、社會弱勢族群，亦遠遠不足，加上政府多將申請承租社會住宅資格放寬至百分之50分位點家庭平均所得者[footnoteRef:4]，以及未設籍於當地卻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在「已完工的社會住宅數量尚少，需要照顧對象相對眾多」之情形下，更顯僧多粥少。 [3: 包含低收及中低收入戶168,055戶、特殊境遇家庭4,456戶、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且未滿25歲以上者528戶、65歲以上老人6,044戶、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12,443戶、身心障礙者67,744戶、雙老家園8,066戶、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1,486戶及遊民1,471戶。]  [4: 以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為例，該辦法於第3條規定：「申請承租社會住宅者，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一、成年國民。二、於受理申請社會住宅之直轄市、縣(市)設有戶籍，或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三、家庭成員於第6條第1項第1款公告範圍內之直轄市、縣(市)無自有住宅。四、家庭年所得應低於申請時社會住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百分之50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且所得總額按家庭成員人數平均分配，每人每月不超過最低生活費3.5倍。五、家庭成員未享有政府其他住宅貸款利息或租金補貼，且非社會住宅或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承租戶。但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目的係為活化閒置資產且其租金依市場機制定價，不在此限。」] 

[bookmark: _Hlk155877064]根據審計部111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及高雄市已招租的社會住宅平均中籤率分別為5.70%、13.95%、26.55%、14.29%及7.18%(因審計部抽查時臺南市尚無已完工之社會住宅，故未納入統計)，即可得知社會住宅在各大都會區供給不足，抽籤時一戶難求。再根據內政部113年1月15日發布之112年第3季全國房價所得比[footnoteRef:5]為9.86倍，遠超出國際公認4至6倍的合理標準；112年第3季全國房貸負擔率[footnoteRef:6]為42.25%，亦超出30%的合理負擔範圍。也因如此，在房價居高不下的沉重壓力下，民眾購屋痛苦指數[footnoteRef:7]屢創歷史新高，以致社會輿論不時出現政府興建社會住宅效率不彰之質疑，如賴清德副總統於112年10月16日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演講時，即有學生提出社會住宅進度緩慢之問題，顯示政府推動各項住宅政策及協助措施，對於解決青年世代、中產階級與經濟、社會相對弱勢族群居住問題，尚無法有效發揮作用。 [5: 我國房價所得比代表1戶中位數住宅對於中位數家戶1年可支配所得之比值，計算方式係以中位數住宅價格除以中位數家戶可支配所得計算，編製方式及相關參數設定係參酌國際間編製方式並經專家學者討論，自91年起編製迄今。房價資料自101年第3季始採內政部實價登錄資料庫，另所得資料為財政部個人綜合所得稅資料庫及主計總處家計收支調查資料庫。]  [6: 我國房貸負擔率代表中位數住宅價格之每月應償還本利和占中位數月家戶可支配所得的比率狀況，計算方式係以20年期本利均等攤還方式，貸款成數為7成，計算每月應償還本利，再以應繳本利除以中位數月家戶可支配所得，比率越大則房價負擔能力越低。房貸負擔率<30%表示可合理負擔，30%≦房貸負擔率<40%表示房價負擔能力略低，40%≦房貸負擔率<50%表示房價負擔能力偏低，房貸負擔率≧50%表示房價負擔能力過低。]  [7: 「房價所得比」、「房貸負擔率」皆為衡量一地房價合宜與否及房價負擔能力常用之指標，故被外界稱為購屋痛苦指數。] 

表19、全國各直轄市、縣(市)近10年之房價所得比
	\年份縣市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第3季)

	全國
	8.37 
	8.41
	8.51
	9.32
	9.16
	8.57
	8.58
	9.2
	9.46
	9.61
	9.86

	臺北市
	15.01 
	15.73
	15.75
	15.18
	14.99
	13.86
	13.94
	15.78
	16.29
	15.77
	15.67

	新北市
	12.67 
	12.78
	12.66
	12.61
	12.71
	11.85
	11.72
	12.09
	12.52
	12.68
	12.92

	桃園市
	6.95 
	7.11
	7.5
	8.58
	8.14
	7.2
	7.26
	7.65
	7.95
	7.83
	8.09

	臺中市
	8.14 
	8.35
	8.9
	9.75
	9.61
	9.47
	9.8
	10.02
	10.88
	11.11
	11.74

	臺南市
	6.35 
	6.54
	6.74
	7.42
	7.57
	6.67
	7.19
	7.74
	9
	9.36
	9.49

	高雄市
	7.34 
	7.72
	7.87
	8.44
	8.22
	6.98
	7.11
	7.78
	8.52
	9.25
	9.27

	基隆市
	4.84 
	5.28
	5.29
	5.62
	5.68
	6.06
	5.7
	6.06
	5.92
	5.91
	6.14

	新竹縣
	7.62 
	7.97
	8.04
	8.57
	8.62
	8.15
	8.26
	7.76
	8.8
	8.95
	9.31

	新竹市
	7.30 
	7.19
	7.69
	8.3
	8.18
	6.9
	6.74
	7.38
	7.87
	7.88
	8.35

	苗栗縣
	5.91 
	6.48
	6.86
	7.95
	7.76
	7.83
	6.77
	7.98
	8.08
	7.76
	7.99

	彰化縣
	6.97 
	7.32
	7.68
	9.11
	8.79
	7.72
	7.94
	8.63
	9.05
	9.18
	9.21

	南投縣
	6.71 
	6.5
	6.49
	7.67
	7.96
	7.04
	8.11
	8.22
	8.94
	9.04
	9.44

	雲林縣
	6.34 
	6.38
	6.66
	7.11
	7.5
	6.55
	6.44
	7.04
	7.05
	7.11
	7.18

	嘉義縣
	6.71 
	5.6
	5.48
	5.67
	5.65
	5.53
	5.41
	5.65
	5.62
	6.09
	6.52

	嘉義市
	6.05 
	6.03
	5.64
	5.64
	5.71
	5.41
	5.02
	5.69
	5.99
	6.65
	7.31

	宜蘭縣
	6.77 
	7.12
	7.43
	8.85
	8.02
	7.55
	7.5
	8.66
	9.65
	9
	9.15

	花蓮縣
	7.16 
	6.96
	7.19
	8.13
	8.01
	8.45
	7.88
	8.17
	8.6
	9.19
	8.94

	臺東縣
	6.40 
	6.89
	6.5
	7.12
	6.89
	7.84
	7.73
	7.98
	8.15
	8.15
	7.75

	屏東縣
	4.51 
	4.82
	5.4
	5.82
	5.74
	5.08
	5.29
	5.62
	6.47
	6.77
	6.95

	澎湖縣
	8.65 
	8.04
	7.75
	7.89
	7.28
	6.77
	7.79
	7.83
	8.34
	7.94
	8.52


資料來源：內政部。

表20、全國各直轄市、縣(市)近10年之貸款負擔率
單位：%
	\年份縣市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第3季)

	全國
	35.36
	35.61
	35.81
	38.34
	37.58
	35.12
	35.15
	36.81
	37.83
	40.25
	42.25

	臺北市
	63.37
	66.59
	66.26
	62.48
	61.52
	56.83
	57.11
	63.12
	65.09
	66.06
	67.13

	新北市
	53.51
	54.1
	53.27
	51.91
	52.19
	48.56
	48.01
	48.36
	50.02
	53.1
	55.35

	桃園市
	29.37
	30.09
	31.57
	35.29
	33.42
	29.51
	29.73
	30.59
	31.76
	32.81
	34.68

	台中市
	34.37
	35.37
	37.43
	40.14
	39.45
	38.8
	40.16
	40.08
	43.5
	46.53
	50.32

	台南市
	26.81
	27.7
	28.37
	30.54
	31.06
	27.32
	29.47
	30.94
	35.99
	39.22
	40.67

	高雄市
	31.02
	32.69
	33.11
	34.75
	33.74
	28.61
	29.14
	31.12
	34.07
	38.76
	39.74

	宜蘭縣
	28.57
	30.15
	31.26
	36.4
	32.9
	30.95
	30.72
	34.64
	38.57
	37.69
	39.19

	新竹縣
	32.2
	33.73
	33.82
	35.27
	35.39
	33.41
	33.84
	31.03
	35.17
	37.48
	39.9

	苗栗縣
	24.95
	27.42
	28.85
	32.73
	31.85
	32.1
	27.74
	31.9
	32.3
	32.5
	34.24

	彰化縣
	29.43
	31
	32.3
	37.48
	36.09
	31.64
	32.53
	34.51
	36.15
	38.46
	39.46

	南投縣
	28.34
	27.54
	27.32
	31.56
	32.68
	28.86
	33.23
	32.86
	35.74
	37.86
	40.45

	雲林縣
	26.78
	27.02
	28.02
	29.26
	30.8
	26.83
	26.37
	28.17
	28.18
	29.77
	30.76

	嘉義縣
	28.32
	23.72
	23.04
	23.32
	23.2
	22.68
	22.16
	22.58
	22.47
	25.5
	27.95

	屏東縣
	19.05
	20.4
	22.7
	23.93
	23.58
	20.81
	21.65
	22.5
	25.84
	28.36
	29.79

	台東縣
	27.04
	29.16
	27.35
	29.3
	28.28
	32.13
	31.69
	31.9
	32.58
	34.15
	33.21

	花蓮縣
	30.22
	29.47
	30.27
	33.47
	32.86
	34.63
	32.28
	32.67
	34.36
	38.52
	38.3

	澎湖縣
	36.52
	34.04
	32.61
	32.47
	29.88
	27.76
	31.94
	31.33
	33.33
	33.25
	36.49

	基隆市
	20.42
	22.35
	22.27
	23.15
	23.3
	24.82
	23.34
	24.22
	23.66
	24.74
	26.29

	新竹市
	30.83
	30.43
	32.35
	34.15
	33.58
	28.29
	27.63
	29.5
	31.47
	33.01
	35.8

	嘉義市
	25.55
	25.55
	23.73
	23.22
	23.45
	22.16
	20.58
	22.78
	23.94
	27.85
	31.3


資料來源：內政部。
詢據內政部則稱[footnoteRef:8]：因興建社會住宅流程繁複，自用地取得開始至工程設計、工程決標、興建及完工，推動期程非常冗長，難以短期內呈現推動成效，加上土地取得不易、地方財政困難，政府機關缺少專業人力，以及近年營造業缺工、營建成本高漲，廠商投標意願低落，致部分社會住宅工程未能順利發包，延宕後續興建進度，導致進度落差。 [8: 根據本院112年10月13日約詢內政部相關業務主管人員詢答內容，以及內政部112年6月9日內授營宅字第1120807992號函、112年11月8日台內國字第1120831608號函查復資料。] 

	綜上，政府自106年開始推動系爭計畫，預定至113年底直接興建12萬戶社會住宅。據內政部統計，截至112年12月底止，已直接興建94,043戶社會住宅(含「既有」、「新完工」、「興建中」及「已決標待開工」)，興辦進度約為78.37%，預估113年底可達成甚至超越全部計畫目標。然分析112年12月底數據發現，已完工(含既有)可入住之社會住宅僅28,483戶，與12萬戶相去甚遠，以致社會住宅中籤率偏低，不僅難以滿足民眾需求，更遑論發揮健全租屋市場，進一步與購屋市場相互調控的市場均衡機制，造成外界質疑政府興建社會住宅效率不彰。鑒於國民對社會住宅之殷切企盼，中央與地方政府允應攜手同心、排除萬難，提升社會住宅興辦速度與量能，加速落實居住正義。
推動社會住宅乃我國當前重要的居住政策，卻因都會區寸土寸金、覓地困難，如何取得適合基地，成為興建社會住宅最大挑戰。經本院調查，截至112年中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各直轄市政府管有6都範圍內遭占用、空(閒)置之大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住、商、工用地高達537.12公頃，明顯未發揮公地促進社會與全民福祉之使命。相關機關允應善盡公地管理義務，盤點篩選適宜興辦社會住宅之土地，進一步擴大社會住宅之有效供給，創造國家資產最大效益。
由於都會區經濟快速發展，工作機會較多，吸引大量就業人口移入；惟都會區高房價、高房租的沉重壓力，卻讓許多人面臨「買不起」、「租不起」或「住不好」的居住困境，故衍生出對社會住宅的急迫需求。然而，因都會區地狹人稠、土地資源有限，造成房地寸土寸金，取得成本昂貴，復因適合興辦社會住宅的地點須滿足一定條件，又要考量交通、就業等因素，選擇性相對稀少，加上選擇興建社會住宅地點時經常面對民意抗爭[footnoteRef:9]，以及取得土地過程行政溝通整合事務繁雜[footnoteRef:10]，以致如何取得適合的興建基地，成為推動社會住宅政策的最大挑戰。 [9: 由於過去政府辦理之社會住宅，入住對象多為低收入戶，常被社會大眾投射貧民窟的想像，以致成為鄰避設施，遭受當地民眾強烈反對抗爭，擔心影響住家附近的治安及房價。]  [10: 包含基地鄰接道路及私有土地取得及開闢、畸零地價購及排除占用戶，都市計畫變更及地方政府協商及部會需求整合等。] 

有關篩選社會住宅用地條件，係以各直轄市、縣(市)社會住宅基地分布特點，以5萬人口以上或一定人口成長快速，人口集中之都市計畫地區為主，其基地條件參考「內政部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案申請補助作業須知[footnoteRef:11]」第5點第2項規定，評估原則如下： [11: 內政部104年2月5日台內營字第1040801379號函訂定、104年12月29日台內營字第1040818664號函修正。] 

都市計畫區或非都市土地鄰近都市計畫區直線2公里範圍內(依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作為社會住宅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地方人口成長情形。
基地面積大於0.15公頃。
面臨道路。
無地上物或使用計畫。
無環境敏感地區。
根據內政部112年11月8日台內國字第1120831608號函查復本院表示：
社會住宅用地需求以人口集中之都會區域為主，其中又以雙北地區為最[footnoteRef:12]，然這些地區可立即規劃之土地難尋。目前國家住都中心興辦之社會住宅，已就條件較佳之基地陸續發包完成，然其餘規劃中基地條件愈加複雜(如有既有租約解除、土地占用排除、計畫道路未開闢……等問題)，致使社會住宅土地取得及選址策略須不斷滾動調整。 [12: 據內政部統計，112年第3季臺北市、新北市房價所得比分別為15.67及12.92，分居全國冠亞軍，相當於不吃不喝12~15年以上才能買得起雙北地區的房子，是全國購屋最辛苦的地區。] 

[bookmark: _Hlk153525961]內政部108年起全面盤點規劃國有、公有土地，並逐一與相關機關協商土地取得方式。截至112年8月底，中央直接興建第2階段社會住宅部分共計選用196處基地(包含中央興建中、已決標待開工、規劃中等之處數)，情形如下：
表21、社會住宅第2階段選用全國196處適宜中央興建社宅土地概況
	縣市
	行政區
	處數
	面積(公頃)

	臺北市
	北投區
	1
	0.67

	
	士林區
	3
	1.61

	
	中山區
	1
	0.95

	
	松山區
	1
	0.27

	
	內湖區
	3
	1.5

	
	南港區
	3
	2.03

	
	萬華區
	4
	1.07

	
	大安區
	3
	0.56

	
	文山區
	5
	5.18

	新北市
	淡水區
	2
	2.2

	
	汐止區
	1
	0.26

	
	三重區
	4
	1.06

	
	泰山區
	2
	1.82

	
	樹林區
	2
	0.85

	
	板橋區
	8
	6.78

	
	林口區
	1
	1.26

	
	土城區
	8
	4.18

	
	新店區
	5
	1.53

	
	深坑區
	1
	0.8

	
	中和區
	8
	5.23

	
	永和區
	2
	0.03

	
	鶯歌區
	1
	0.64

	桃園市
	桃園區
	2
	0.72

	
	楊梅區
	1
	1.17

	
	龍潭區
	1
	0.28

	
	大溪區
	1
	1.13

	
	中壢區
	5
	3.47

	
	龜山區
	1
	1.08

	
	八德區
	1
	0.77

	
	平鎮區
	1
	0.47

	
	蘆竹區
	1
	1.35

	臺中市
	潭子區
	1
	0.93

	
	烏日區
	1
	0.38

	
	南屯區
	3
	1.26

	
	北屯區
	6
	3.89

	
	西屯區
	4
	1.98

	
	北  區
	1
	0.5

	
	南  區
	1
	0.45

	
	霧峰區
	1
	0.8

	
	龍井區
	1
	0.44

	臺南市
	新營區
	1
	0.21

	
	安南區
	1
	2.26

	
	安平區
	1
	0.74

	
	南  區
	3
	1.26

	
	東  區
	1
	0.95

	
	中西區
	1
	0.38

	
	永康區
	3
	1.74

	
	新市區
	1
	0.87

	
	仁德區
	1
	1.02

	
	歸仁區
	1
	0.19

	高雄市
	楠梓區
	2
	2.71

	
	左營區
	8
	5.28

	
	仁武區
	1
	0.62

	
	鳳山區
	6
	8.1

	
	三民區
	4
	1.09

	
	前鎮區
	4
	3.37

	
	新興區
	2
	0.82

	
	前金區
	2
	0.83

	
	小港區
	2
	0.81

	基隆市
	七堵區
	1
	0.72

	
	中正區
	1
	0.36

	新竹市
	北  區
	1
	0.9

	
	東  區
	2
	2.44

	新竹縣
	新豐鄉
	1
	0.8

	
	湖口鄉
	2
	0.69

	
	竹東鎮
	1
	0.18

	苗栗縣
	苗栗市
	3
	0.9

	彰化縣
	彰化市
	2
	0.96

	
	員林市
	3
	0.91

	
	和美鎮
	1
	0.2

	
	鹿港鎮
	1
	1.1

	
	溪湖鎮
	1
	0.2

	南投縣
	竹山鎮
	1
	0.25

	
	南投市
	1
	0.7

	
	埔里鎮
	1
	0.5

	雲林縣
	斗六市
	2
	0.63

	
	虎尾鎮
	1
	0.73

	
	麥寮鄉
	1
	0.3

	嘉義市
	東  區
	1
	0.25

	
	西  區
	2
	0.6

	嘉義縣
	民雄鄉
	2
	1.14

	屏東縣
	潮州鄉
	1
	0.37

	
	屏東市
	2
	2.16

	
	恆春鎮
	1
	0.38

	宜蘭縣
	宜蘭市
	1
	0.86

	
	羅東鎮
	1
	0.82

	臺東縣
	臺東市
	3
	1.25

	花蓮縣
	花蓮市
	3
	2.12

	
	吉安鄉
	1
	0.49

	澎湖縣
	馬公市
	1
	0.22

	金門縣
	金湖鎮
	1
	0.51

	連江縣
	南竿鄉
	1
	0.45

	
	北竿鄉
	1
	0.26


資料來源：內政部提供(截至112年8月底)。
表22、社會住宅第2階段由中央興辦協商(調)各部會、公營事業及地方政府提供土地情形表
	單位
	社宅處數

	公營事業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行、土地銀行
	54

	國防部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軍備局
	102

	農業部
	農田水利署
	17

	教育部
	-
	3

	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
	156

	地方政府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
	21

	註：
1. 本表未包含地方政府興辦案件。
2. 同1處基地可能由數個單位提供


資料來源：內政部提供。
鑒於國有土地乃重要的全民資產，具有促進社會與全民福祉之使命，社會大眾對其管理運用抱有高度期許。然本院去(111)年曾對國有土地之使用管理議題進行專案調查研究，相關結論與建議指出「國有土地數量龐大，使用情形複雜，且分散各地，各機關經管人力相對有限，不僅影響國有土地管理成效，亦限制排除占用處理量能，在目前政府組織員額管控之原則下，如何有效因應，實為國有土地管理重要課題。」
[bookmark: _Hlk156488787]再經本院調查，截至112年中[footnoteRef:13]，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各直轄市政府管有6都範圍內大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住、商、工非公用公地中，有72.29公頃遭到占用、464.83公頃出現空(閒)置情形，總面積高達537.12公頃，明顯未發揮公地應有效益。爰此，如何進一步盤點整合、統籌調配，並切實評估利用都會區公有土地，以協助青年世代、中產階級與經濟、社會弱勢族群有穩定可負擔的安居之所，落實居住正義，有賴公產管理機關妥謀因應。 [13: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112年6月30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1200181040號函及113年2月16日電子郵件、臺北市政府112年7月18日府授財管字第1123021841號函、新北市政府112年7月11日新北府財產字第1121315974號函、桃園市政府112年6月21日府財用字第1120171748號函、臺中市政府112年6月30日府授財管字第1120153277號函、臺南市政府112年6月28日府財產字第1120800633號函、高雄市政府112年7月12日高市府財公產字第11231304700號函查復本院。] 

表23、6都範圍內遭占用之大面積住商工非公用公地統計表
	項目
	500-1,650平方公尺
	1,650平方公尺以上

	縣市別
	筆(錄)數
	面積(公頃)
	筆(錄)數
	面積(公頃)

	國產署
	344
	28.50
	42
	19.64

	臺北市
	599
	5.34
	175
	8.25

	新北市
	4
	0.05
	0
	0.00

	桃園市
	1
	0.06
	0
	0.00

	臺中市
	31
	1.08
	3
	0.44

	臺南市
	3
	0.48
	0
	0.00

	高雄市
	51
	1.00
	31
	7.45

	總       計
	1,033
	36.51
	251
	35.78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直轄市政府提供(截至112年中期)。
表24、6都範圍內空(閒)置之大面積住商工非公用公地統計表
	項目
	500-1,650平方公尺
	1,650平方公尺以上

	縣市別
	筆(錄)數
	面積(公頃)
	筆(錄)數
	面積(公頃)

	國產署
	750
	65.83
	315
	390.42

	臺北市
	11
	0.91
	0
	0

	新北市
	0
	0
	0
	0

	桃園市
	0
	0
	0
	0

	臺中市
	41
	3.29
	14
	4.17

	臺南市
	2
	0.21
	0
	0

	高雄市
	0
	0
	0
	0

	總       計
	804
	70.24
	329
	394.59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直轄市政府提供(截至112年中期)。
[bookmark: _Hlk159487061]綜上，推動社會住宅乃我國當前重要的居住政策，卻因都會區寸土寸金、覓地困難，如何取得適合基地，成為興建社會住宅最大挑戰。經本院調查，截至112年中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各直轄市政府管有6都範圍內遭占用、空(閒)置之大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住、商、工用地高達537.12公頃，明顯未發揮公地促進社會與全民福祉之使命。相關機關允應善盡公地管理義務，盤點篩選適宜興辦社會住宅之土地，進一步擴大社會住宅之有效供給，創造國家資產最大效益。
社會住宅主要為解決社會、經濟弱勢、青年族群與部分中產階級所面臨的基本居住問題，使其享有穩定可負擔的安居之所。然以雙北地區為例，有部分2至3房型社會住宅租金落在新臺幣(下同)2萬元至4萬500元之間，恐已超出一般承租人之負擔能力，有悖社會住宅照顧社會上相對弱勢族群之理念。政府允應加速研擬社會住宅租金分級收費原則，讓社會住宅真正成為無力購屋或租屋者合理、安心的居住消費選擇方式。
社會住宅乃國家住宅政策之一環，最大功能在於保障無法在市場機制下獲得安居者的居住權，為居住正義及社會安全網的最後一道防線。按住宅法第3條第2款定義：「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之住宅及其必要附屬設施。」第4條明確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縣(市)轄區為計算範圍，提供至少百分之40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第2項)前項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分，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及家庭財產，未超過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標準，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二、特殊境遇家庭。三、育有未成年子女2人以上。四、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25歲。五、65歲以上之老人。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七、身心障礙者。八、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九、原住民。十、災民。十一、遊民。十二、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十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可知自社會住宅入法後，其制度核心價值乃「只租不售」，並以面臨「買不起」、「租不起」或「住不好」的經濟、社會弱勢族群、青年世代與部分中產階級為照顧對象。
然查，社會住宅租金係授權各主管機關自行訂定，未有一致性規範。按	目前營運中社會住宅租金雖有考量承租人負擔能力之機制，多以周邊市場租金行情8折以下出租，然以房價飆漲的都會區而言(以雙北地區最為明顯)，對於經濟、社會弱勢、財務基礎未穩固的青年族群或須負擔全家支出的中產家庭來說，仍然超出所能負擔的合理範圍。以臺北市明倫社會住宅為例，於109年開放招租時，3房型的月租費高達40,500元，引發輿論譁然，將其戲稱為「社會豪宅」。又根據內政部112年6月9日內授營宅字第1120807992號函查復資料顯示，目前全國各地月租金超過2萬元之社會住宅如下表。
表25、全國各地月租金超過2萬元之社會住宅一覽表
	縣市別
	社宅案名
	一般戶月租金
	優先(關懷)戶月租金

	[bookmark: _Hlk153470093]臺北市
	健康社會住宅
	2房(23-28坪)：20,000-24,300元
3房(31-34坪)：27,000-29,500元
	同左

	臺北市
	龍山寺聯開宅
	1房(24-26坪)：19,700-21,500元
2房(33-33坪)：27,200-27,200元
	同左

	臺北市
	莒光社會住宅
	2房(26-30坪)：17,900-20,700元
3房(35-37坪)：24,100-25,500元
	同左

	臺北市
	大龍老人住宅
	1房(10-15坪)：19,000-28,000元
	1房(10-15坪)：13,300-22,400元

	臺北市
	敦煌社會住宅
	3房(35-35坪)：24,700-24,700元
	同左

	臺北市
	大龍峒社會住宅
	3房(41-41坪)：23,100-23,100元
	同左

	臺北市
	明倫社會住宅
	2房(27坪)：24,800元
3房(44坪)：40,500元
	同左

	臺北市
	斯文里三期都更分回戶
	2房(19-25坪)：17,200-22,700元
3房(26-29坪)：23,600-26,300元
	同左

	臺北市
	朱崙老人公寓
	1房(8坪)：22,000元
2房(12坪)：25,000元
	同左

	臺北市
	萬隆站社會住宅
	2房(27-36坪)：17,600-24,000元
3房(42坪)：28,000元
	同左

	臺北市
	景文社會住宅
	2房(25-37坪)：16,100-24,700元
3房(37-44坪)：24,700-29,500元
	同左

	臺北市
	興隆社會住宅D2區
	3房(36坪)：21,100元
	同左

	臺北市
	木柵社會住宅
	2房(25-30坪)：19,700-23,600元
3房(34-51坪)：36,700-37,900元
	同左

	臺北市
	中南社會住宅
	3房(37-40坪)：30,900-33,400元
	同左

	臺北市
	東明社會住宅
	3房(30坪)：21,500元
	同左

	臺北市
	小彎社會住宅
	2房(23-25坪)：22,000-23,900元
3房(30-31坪)：28,700-29,600元
	同左

	臺北市
	瑞光社會住宅
	2房(27-30坪)：23,400-26,000元
3房(35-40坪)：30,300-34,700元
	同左

	臺北市
	行善社會住宅
	1房(20-26坪)：15,400-20,100元
2房(28-33坪)：21,700-25,600元
3房(42-44坪)：32,600-34,200元
	同左

	臺北市
	金龍都更分回戶
	2房(19坪)：21,400元
3房(33坪)：37,300元
	同左

	臺北市
	陽明老人公寓
	1房(8.9坪)：16,800-25,400元
2房(12.4坪)：25,400元
	1房(8.9坪)：15,120-22,860元
2房(12.4坪)：25,400元

	臺北市
	洲美社會住宅
	3-4房(40坪)：24,600元
	同左

	臺北市
	新奇岩社會住宅
	2房(22-27坪)：16,900-20,800元
3房(33-35坪)：25,400-26,900元
	同左

	[bookmark: _Hlk153470152]臺北市
	廣慈博愛園區社會住宅(D基地)
	2房(24-33坪)：20,100-25,100元
3房(34-39坪)：28,400-32,600元
	同左

	臺北市
	廣慈博愛園區社會住宅(E基地)
	1房(16-28坪)：13,300-23,300元
2房(25-27坪)：20,800-22,500元
3房(35坪)：29,200元
	同左

	新北市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
	4房(49-57坪)：17,300-21,500元
	4房(49-57坪)：14,500-18,000元

	新北市
	臺北橋聯開宅
	2房(26-34坪)：22,800-28,400元
	同左

	新北市
	大安青年社會住宅(三重1館)
	2房(24-25坪)：17,400-20,900元
	2房(24-25坪)：14,200-15,000元

	新北市
	大同南青年社會住宅(三重2館-西側)
	2房(24-25坪)：17,400-20,900元
3房(34-38坪)：24,900-25,900元
	2房(24-25坪)：14,200-15,000元
3房(34-38坪)：19,900元

	新北市
	大同南青年社會住宅(三重3館-東側)
	2房(26.15-28.15坪)：18,900-21,000元
	2房(26.15-28.15坪)：15,000元

	新北市
	三重五谷王(27)青年社會住宅
	3房(34-39坪)：20,600-22,400元
	3房(34-39坪)：16,400-17,900元

	新北市
	小碧潭站社會住宅戶(新北市新店區新店機廠聯開宅)
	2房(22-37坪)：19,700-27,600元
	同左

	新北市
	新店斯馨(2)青年社會住宅
	2房(27-31坪)：20,700-23,000元
3房(46坪)：32,000元
	同左

	新北市
	新店斯馨(100)青年社會住宅
	2房(33坪)：24,600元
	同左

	新北市
	板橋永翠(39)
	2房(22-34坪)：15,100-25,200元
	同左

	新北市
	板橋民權青年社會住宅
	2房(20.50-30坪)：17,500-25,000元
	2房(20.50-30坪)：14,000-20,000元

	新北市
	中和秀峰青年社會住宅
	3房(34.02-37.92坪)：22,800-26,600元
	3房(34.02-37.92坪)：18,600-19,900元

	新北市
	土城員和段青年社會住宅
	3房(22-22坪)：19,900-22,800元
	3房(22-22坪)：15,900-18,200元

	新北市
	土城明德(211、218)
	2房(18-23坪)：18,300-20,700元
3房(24-26坪)：22,500元
	同左

	新北市
	永和中正橋青年社會住宅
	3房(21坪)：25,000元
	3房(21坪)：20,000元

	桃園市
	中路二號社會住宅
	3房(39坪)：12,500-23,400元
	同左

	桃園市
	中路三號社會住宅
	3房(46坪)：12,800-23,800元
	同左

	桃園市
	中路四號社會住宅
	2房(35坪)：12,000-21,800元
3房(40坪)：13,300-24,300元
	同左

	桃園市
	中壢一號社會住宅
	3房(46坪)：12,800-23,800元
	同左

	桃園市
	平鎮一號社會住宅
	3房(52坪)：11,400-22,400元
	同左

	臺中市
	育賢段一期
	3房(42-43坪)：21,600-22,100元
	3房(42-43坪)：20,300-20,700元


資料來源：內政部、各直轄市政府提供。
詢據相關機關查復：
臺北市政府：
該府檢討社會住宅租金係依住宅法第25條規定，參酌承租者所得狀況、負擔能力及市場行情檢討訂定，並自110年起逐年檢討不同房型、所得家庭之可負擔租金標準，於訂定社會租金時同步審視租金定價是否符合住戶負擔能力。
該府興辦社會住宅，依據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規定，針對不同房型訂有合理居住人口數，申請3房型單元人口數需達3口以上，爰以雙薪以上家庭年所得檢討可負擔租金標準上限。又該市社會住宅申請資格為家庭年所得低於50%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112年度為163萬元)，且平均每人每月不超過該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之3.5倍(112年度為平均每人每月66,546元)，故以112年度收入40%-50%分位點家庭所得標準檢視，3房型可負擔租金上限約為36,000元至40,750元，如以萬華區莒光社會住宅為例，3房型租金為24,100元至25,500元，信義區廣慈社會住宅3房型租金則為28,400元至32,600元，皆低於可負擔租金標準。
除前開收入40%-50%分位點民眾計收租金皆符合可負擔租金標準，該府另針對收入40%分位點以下民眾，依其收入訂有3階標準補貼3,000元至11,000元之額度，即3房型補貼後可負擔租金標準上限為25,000元至31,000元。以萬華區莒光社會住宅為例，3房型補貼後實際負擔租金為14,500元至20,500元，信義區廣慈社宅則為17,400元至27,600元，故該府依目前租金檢討方式所定之租金皆可低於不同家庭所得負擔能力。
新北市政府：
該市社會住宅租金依一般戶市價8折、優先戶市價64折提供市民承租，以低於市價之租金保障市民安心入住。為確保社會住宅租金更具公平性，該府持續研議可行之社宅租金計算方式，於112年8月2日公告新北市社會住宅分級租金收費標準，依據承租戶之可負擔能力訂定不同租金等級，落實照顧市民居住需求。該市社宅租金分級制度將於113年1月1日起新招租及續約之社會住宅施行，可確保社會住宅租金更貼近承租人之負擔能力。
另查該市社宅租金單價每坪介於330元至1,000元間，皆低於市價8折以下，總價超過3萬元之個案僅1處1戶(約46坪、租金單價696元/坪)，係因其為民間容獎捐贈案，規劃權狀坪數較高所致，爰該市尚無社宅租金昂貴之情形。
內政部：
	為協助國民解決居住問題，租屋是另外一種選項，政府積極推動包括興建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及住宅補貼等業務，目的就是為了讓民眾在可負擔的能力下，在合適地區租到房子。
社會住宅為有償性的支出，從財務上地方須維持社會住宅的永續經營。但該部認為社會住宅的租金，不應該以賺錢為出發點，只要做到不虧錢，可是部分政府(尤其是雙北)與中央想法並不一致。
	衛生福利部依據112年3月3日行政院會議，於112年8月1日函送該部「社會住宅經濟或社會弱勢戶租金補貼分級收費原則說明」(草案)資料1份，該部已於112年10月13日依據上開原則，召開會議討論「社會住宅租金分級收費原則」(草案)內容。另就社會住宅租金分級收費原則執行細節，將再邀請6都就補助對象及規劃方案等做細節討論。
審計部亦分別於110年6月及111年6月函請內政部儘速研訂社會住宅租金分級收費原則。據復自110年6月住宅法修正後，該部即著手研訂租金分級收費原則草案，並於110年12月28日、111年5月16日邀請相關部會機關及民間團體召開研商會議；111年7月12日再函請各機關表示意見，以進行後續法制作業。經該部追蹤內政部辦理情形，有關規劃以承租戶之身分別為主要分級收費原則部分，因未妥為廣泛蒐集各界意見，據以調整研訂可行方案並進行政策溝通，以致民間團體對於草案內容仍有「收費原則對經濟弱勢戶負擔過高」及「社會住宅租金補助不足」等疑義。截至112年4月底止，已逾1年9個月餘仍未定案公告，造成國家住都中心及地方政府於社會住宅招租新訂或續約調整租金未有遵循準據。又社會住宅租金計算及分級收費基準尚無一致性之訂定原則，以致各社會住宅租金計收方式均有差異，或依申請戶之身分別訂定租金(如新北市、高雄市及臺東縣)，或依家庭成員每人每月平均所得訂定分級租金(如臺北市及桃園市)等，亦有同位於新北市之社會住宅，內政部委託國家住都中心營運管理者(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之一般戶、優先戶之租金為市場租金58折、46折，110年11月後每年調漲1.5%)與新北市政府營運管理者(一般戶、優先戶之租金則為市場租金8折、64折)，其租金訂定標準及對一般戶與優先戶租金優惠措施差異甚大情形。
綜上，社會住宅主要為解決社會、經濟弱勢、青年族群與部分中產階級所面臨的基本居住問題，使其享有穩定可負擔的安居之所。然以雙北地區為例，有部分2至3房型社會住宅租金落在2萬元至4萬500元之間，恐已超出一般承租人之負擔能力，有悖社會住宅照顧社會上相對弱勢族群之理念。政府允應加速研擬社會住宅租金分級收費原則，讓社會住宅真正成為無力購屋或租屋者合理、安心的居住消費選擇方式。


3、 [bookmark: _Toc529222689][bookmark: _Toc529223111][bookmark: _Toc529223862][bookmark: _Toc529228265][bookmark: _Toc2400395][bookmark: _Toc4316189][bookmark: _Toc4473330][bookmark: _Toc69556897][bookmark: _Toc69556946][bookmark: _Toc69609820][bookmark: _Toc70241816][bookmark: _Toc70242205][bookmark: _Toc421794875][bookmark: _Toc422834160][bookmark: _GoBack]處理辦法：
0. [bookmark: _Hlk101881073][bookmark: _Toc2400397][bookmark: _Toc4316191][bookmark: _Toc4473332][bookmark: _Toc69556901][bookmark: _Toc69556950][bookmark: _Toc69609824][bookmark: _Toc70241822][bookmark: _Toc70242211][bookmark: _Toc421794881][bookmark: _Toc421795447][bookmark: _Toc421796028][bookmark: _Toc422728963][bookmark: _Toc422834166]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0. 調查報告移請本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
0. 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個資隱匿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賴振昌、蔡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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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


 


壹、


案


  


由：


有關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之全國社會住宅


興辦進度統計，截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全臺既有及新完工之社會住宅合計僅


23,822


戶，興建效率疑有不彰，遲未能滿足


國人居住需求等情案。


 


貳、


調查意見：


 


根據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之全國社會住宅興辦進


度統計，截至


民國


(


下同


)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全臺


既


有及新完工之社會住宅合計僅


23,822


戶，興建效率疑


有不彰，遲未能滿足國人居住需求。


經本院


立案調查，


調閱內政部卷證資料，


持續進行文獻蒐集與


分析


，


並於


112


年


10


月


13


日


約詢內政部


政務次長花敬群、內政部


國土管理署署長吳欣修、組長歐正興、


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


(


下稱國家住都中心


)


1


社會住宅部副主任許國


璋、組長李東屏


到院說明


，並於會後補充資料及更新統


計數據


，全案已調查完畢，列述調查意見如下：


 


一、


政府


自


106


年


開始


推動


「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預定


至


113


年


底


直接興建


12


萬戶


社會住宅


。


據


內政部統計，


截至


112


年


1


2


月底


止


，


已


直接興建


94,043


戶


社會住


宅


(


含


「既有」、「新完工」、「興建中」及「已決標待開


工」


)


，


興辦


進度


約為


78.37


%


，


預


估


113


年底


可


達成


甚至


超越


全部


計畫


目標。


然


分析


112


年


1


2


月底


數據


發現


，


已完工


(


含既有


)


可入住之社會住宅僅


2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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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   壹、 案    由： 有關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之全國社會住宅 興辦進度統計，截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 全臺既有及新完工之社會住宅合計僅 23,822 戶，興建效率疑有不彰，遲未能滿足 國人居住需求等情案。   貳、 調查意見：   根據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之全國社會住宅興辦進 度統計，截至 民國 ( 下同 )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全臺 既 有及新完工之社會住宅合計僅 23,822 戶，興建效率疑 有不彰，遲未能滿足國人居住需求。 經本院 立案調查， 調閱內政部卷證資料， 持續進行文獻蒐集與 分析 ， 並於 112 年 10 月 13 日 約詢內政部 政務次長花敬群、內政部 國土管理署署長吳欣修、組長歐正興、 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 ( 下稱國家住都中心 )

1

社會住宅部副主任許國 璋、組長李東屏 到院說明 ，並於會後補充資料及更新統 計數據 ，全案已調查完畢，列述調查意見如下：   一、 政府 自 106 年 開始 推動 「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預定 至 113 年 底 直接興建 12 萬戶 社會住宅 。 據 內政部統計， 截至 112 年 1 2 月底 止 ， 已 直接興建 94,043 戶 社會住 宅 ( 含 「既有」、「新完工」、「興建中」及「已決標待開 工」 ) ， 興辦 進度 約為 78.37 % ， 預 估 113 年底 可 達成 甚至 超越 全部 計畫 目標。 然 分析 112 年 1 2 月底 數據 發現 ， 已完工 ( 含既有 ) 可入住之社會住宅僅 28,483

                  

 

1

內政部 為推動國家住宅政策，促進居住環境改善， 依行政法人法第 41 條規定：「本法於行政 院以外之中央政府機關，設立行政法人時，準用之……」，於 107 年成立國家住都中心。 依 據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 ， 該中心 以行政法人角色，受內政部監督，遵 照 「社會 住宅興辦計畫」政策指示辦理社會住宅興辦相關業務。成立至今，陸續啟動社會住宅直接興 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等重要工作項目，協助政 府增加社會住宅存量。  

